[bookmark: OLE_LINK2]大邑县人民医院
2026年医疗责任保险采购需求
一、医疗责任险采购内容及要求
（1） 项目概况
大邑县人民医院是一所集医、教、研为一体的三级乙等综合医院，编制床位650张，开放床位820张。年门诊人次56.6万人次，年出院人次3万人次，年住院手术人次1.2万人次。现拟采购2026年医疗责任保险。
（2） 采购内容
	采购品目
	其他商业保险服务

	标的名称
	医疗责任险

	数量
	1.00

	单位
	套

	拟投保床位
	650张

	拟投保医务人员
	600人



（3） 采购项目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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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1、拟投标床位：650张；拟投保医务人员：600人。
2、医疗责任险保险范围：（1）采购人所有从事临床、医技医务人员，开展医疗诊疗工作中，因医疗责任性或技术性事故、医疗差错及医疗意外，发生的医疗纠纷责任赔偿；（2）患者在采购人处就诊（门诊、住院）请上级医院专家来院会诊、指导手术发生的医疗纠纷责任赔偿。
3、责任限额
医疗责任：
（1） 每次责任事故赔付限额≤20万元
（2）年度累计医疗责任保险赔付限额≤200万元
法律费用：
（1）法律费用每次索赔赔偿限额≤2万
（2）法律费用累计赔偿限额≤20万
4、其他附加服务项目
（1）.非医责险的其他涉医保险项目：医疗机构场所责任险。每人赔偿限额≤20万，每次事故限额≤20万，全年最高限额≤200万。
（2）.因设施设备对在医疗机构经营场所内的人员造成人身损害给予赔偿的，每人赔偿限额≤20万，每次事故限额≤20万，全年最高限额≤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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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要求
1.甲方发生医疗纠纷，按照《四川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办法》和患者协商处理，或由卫生主管部门进行调解处理。在收到被保险人理赔单，索赔资料齐全的情形下：赔付金额≤1万，1个工作日内赔付；1万＜赔付金额≤10万，4个工作日内赔付；10万＜赔付金额≤100万,7个工作日内赔付；赔付金额＞100万，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赔款支付。
2.针对本项目成立专门项目服务小组，项目小组应设置专人负责被保险人办理承保、理赔相关手续，保证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设立全年法定工作日早8点—下午17:30咨询服务电话。
3.出险后，及时安排人员参与案件，提供现场服务，追踪定损，协助和指导投保人理赔。
4.每半年向医院提供接报案清单、赔付案件情况等理赔信息。
5.理赔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医院赔偿责任为基础：
（1）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2）行政调解；
（3）人民法院调解或判决；
（4）医院与患方达成的和解协议；
（5）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
6.追溯期：
[bookmark: OLE_LINK1]合同期内保险期间内纠纷，在纠纷或诉讼判决结束后，保险人按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